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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红灯 超速行驶 横穿马路 频占机动车道

电动车上路 问题跟着来

电动车由于出行便

捷、经济实惠等特点，颇

受市民的欢迎。越来越

多的市民选择骑电动车

出行，由之而来的超速、

闯红灯、随意变换车道等

各种问题也逐渐暴露出

来。行在路上，驾车者、

步行者，均敬而远之，唯

恐避之不及，发生交通事

故。

根据我国 1999年制定的通用标准对设
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的相关规
定，电动自行车归属非机动车管理范畴，应同
时具备设计车速不大于 20公里/小时、整车
重量不大于40公斤等特征。日常生活中，电
动车在市民的认识里到底是否归属于非机动
车呢？采访中，绝大多数市民都给出了非常
肯定的回答。但在走访调查的过程中，记者
发现，许多电动车的速度已经超过了非机动
车的限制速度，甚至在一些车辆不多的路上
能达到30公里/小时。

据业内人士介绍，与传统的自行车等非
机动车相比，虽然电动车的速度要快得多，但
其刹车和自行车的刹车并无太大区别，均为
涨刹，即利用刹车轮毂与刹车片的摩擦来起
到刹车的作用，但这种刹车不仅会产生巨大
的噪音，而且在速度过快的情况下很有可能
刹不住车，即使电动车采用效果更好的鼓刹，

由于其没有安全带的固定，也很容易在急刹
车的时候前翻，给骑车人造成伤害。

采访中，市民郭女士就描述了她经历的
一场“电动车撞人事件”。“那个事故发生在儿
童乐园附近，是去年 12月份的时候，有个小
伙子骑着电动车由南往北走，经过儿童乐园
门口的时候，他的速度特别快，连着超了好几
个人，结果就在他从左边超过另一辆电动车
的时候，没注意到右前方有一个正在过马路
的小男孩。小伙子猛地刹车，声音那叫一个
刺耳，但最后还是没刹住撞了上去，两人一下
子都倒在了地上。男孩倒没多大事，骑车小
伙子摔得抱着膝盖直咧嘴。我当时骑的也是
电动车，幸好速度不快，赶快刹住了车，才没
跟着一起摔倒。”直到现在提起此事，郭女士
还不停地抚着胸口，说自己以后骑电动车可
不敢骑快了，太吓人了。

速度上来了，刹车没刹住

22日上午10点左右，在振兴路和文化路
的交叉路口处，东西方向的左转绿灯刚刚亮
起没多久，南北方向的电动车部队就按捺不
住了，成群结队地从两边包抄而来，一辆正常
行驶的汽车则被挡在了路中间，只能冲着电
动车使劲地按喇叭，生怕撞到骑车的人，还因
此遭到了一位骑电动车女士的恶语相向，直
到电动车大军全部闯过红灯后，左拐的车辆
才得以前进，几秒钟后绿灯才开始闪烁。采
访中，旁边的一位中年男士对电动车乱闯红
灯的现象非常不满，他说自己原本每天开车
上班也要经过这个路口，但实在是被不守规
矩的电动车给惹恼了，现在宁愿多花些时间
步行上班也不想再生气了。

记者在此处蹲守的30分钟内，闯红灯的
电动车数量竟高达52辆。而在这段时间里，

虽然交警多次示意闯红灯的电动车不要再继
续前行，但大多数人都是毫不理会，照闯不
误，只有少数人会听从指挥退回斑马线后等
候。随后，记者拦下了一位骑电动三轮车闯
红灯的老先生，在向他提出“您为什么闯红
灯”的问题后，他突然加速驶离了路口。后面
一位闯红灯的年轻人在听到记者的提问后，
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非常坦诚地说，因
为她看到对面的人陆陆续续都闯了红灯，所
以也就跟着一起过来了。“万一走到路中间突
然有辆车左转了怎么办？”记者问。对此，这
位年轻人表示，她觉得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
发生，而且电动车比自行车加速快，如果真的
有车过来，靠电动车的速度也可以躲得过去，
但如果她骑的是自行车的话，就不会贸然闯
红灯了。

半个小时52辆电动车闯红灯

路面较宽阔时，电动自行车多选择在非
机动车道上行驶，但像在君山路这种稍窄的
路面上，电动车就开始了和机动车的抢道大
战。相比之下，占道更频繁更严重的则是电
动三轮车和电动汽车。因其空间大、能够承

载的人和物多的特点，成了不少市民买菜或
者接送孩子必备的交通工具。

骑电动三轮车买菜的刘老先生表示，他
经常在机动车道上骑电动车，但是电动三轮
车的速度比较快，体积也比较大，所以在非

电动车占上机动车道

采访中，各式各样的电动车无视其他
车辆，贸然横穿马路的现象十分常见。市民
张先生称，去年国庆，他跟几个朋友商量好
了开车去薛城聚会。虽然光明大道的行车
条件比较好，但由于是刚买的新车，所以他
开起来特别小心，生怕和别人发生刮蹭。过
了店韩路没多远，前方附近村庄开口处突
然横向驶出一辆电动三轮车来，慢慢悠悠
地想要穿过马路。张先生慌乱之下急踩刹
车，向右猛打方向才躲了过去。但在他后面
的那辆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虽然采取了
应急措施，但左前轮还是撞上了电动三轮
车的后轮，车上的老人和两个孩子被侧甩
了出去，那辆机动车则直接冲出了马路。

“我很确定当时的车速绝对低于 70公里/
小时，那辆电动三轮车实在是太冒险了，连
路面状况都不看，就敢直接横向行驶，何况
车里还载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他简直是在
用生命横穿马路啊！”张先生忿忿地说。

市民王女士也对电动车横穿马路的行
为表示不满，她说：“前几天，我开车在解放
路上正常行驶，前面不知什么时候横插过
来一辆电动车，我赶紧刹车，倒是没碰着
她，但是后面的汽车追了尾，我的后备箱被
撞凹进去了一个大坑，再往前看，那个骑电
动车的早一溜烟儿地跑了。这样横穿马路
多危险啊，车子坏了倒在其次，要是人被撞
着了怎么办？”

“用生命横穿马路”

在对长途汽车站附近电动车的牌照调
查中，只有 5辆电动三轮车有交警部门发
放的牌照，剩下的约八成电动车只挂有生
产厂家的牌子。大部分车主称，他们并不
知道电动车也需要上牌照，在记者询问他
们是否打算到交警部门登记时，近一半的
人认为没有必要，自己违反交通规则也只
是一两次，不会造成多么大的危害。据了
解，城区内发生的交通事故中，有很大一部
分原因都是由电动车驾驶员的不当行为造
成的。交警也表示，电动车频频出事故，究
其原因还是无牌照造成的管理混乱，而现

在很多骑电动车出行的市民还没有这个意
识。

对此，不少城市开始加大对电动车牌
照的查处力度，上海市今年3月1日即将实
施的《上海非机动车管理办法》中就规定所
有在上海市合法上路的电动自行车，无论
新旧均须申领自行车号牌、行车执照或临
时号牌。从9月1日起，未申领上述号牌的
电动自行车，将处以 50元以上 200元以下
的罚款。西安、长沙等市同样也在抓紧对
电动车无牌照问题的处理。 （记者
邵士营 实习生 陈君 侯若岑 文/图）

无牌照，管理难进行

机动车道上骑起来要左闪右闪的实在不方
便，但在机动车道上大家都遵守交通秩序，
我就不怕撞到人了。”采访中，不少骑电动
车的市民之所以选择在机动车道上走，是
因为它的车速比一般的自行车要快，在非
机动车道上行驶反而更容易发生刮蹭。

在许多机动车驾驶员眼中，电动车随
意占用机动车道的行为既是将自身安全弃
之不顾，又给开车人带来了非常大的麻
烦。市民李先生就大倒苦水说：“前几天
早上6：55左右，我开车由南至北经过三
中门口，刚巧碰上家长送孩子上学，原本
机动车道上就已经非常堵了，这时有个老
人骑着电动三轮车带着一个女孩急冲冲地
从非机动车道上一下子挤到我的车前，吓
得我把刹车一脚踩到底，后面的车差点就

追尾了，结果那个老人和女孩连句抱歉都
没说，径直穿过护栏又骑到对面的机动车
道上。”李先生说，他还遇到过电动三轮
车在变道时突然侧翻，导致驾驶员被甩到
机动车道上的情况，“这要是万一开车的
人反应不过来，就直接轧过去了，这实在
是太危险了。”

从事电动车维修近 10年的赵先生表
示，电动三轮车和四轮车虽然轮子要比电
动自行车多，但由于其车辆本身重量轻，
很容易在突然变道时发生侧翻，危险程度
远远高过电动自行车。不但如此，记者通
过观察还发现，在多数情况下，电动汽车
的速度不及机动车，后面的机动车再无奈
也只得跟在后面，大大降低了道路的通行
效率。


